
新竹市新竹國小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內寫生比賽辦法 

一、目標： 

新竹國小的校園，在四季裡都會展現不同的風采；春天的校園鳥語花香，夏天的校園

綠意盎然，秋天的校園橘黃橙綠，冬天的校園枯葉蕭瑟；為了讓這美好的景物可以停留在

孩子身上，特舉辦「畫我校園」寫生比賽，希望兒童能透過觀察，以畫筆描繪學校的點滴

風光，將學校美麗的環境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停留下來，展現出新竹國小最美的一面。 

二、比賽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，由各班導師推薦 2名學生參加。 

三、報名時間：115年 2月 25日(星期三)到 115年 3月 5日(星期四)截止。 

四、比賽時間：115年 3月 11日(星期三)上午 8:10至 11:30。 

    比賽集合地點：教務處與總務處前空地(3/11  8:00集合)。 

    賽前說明：115年 3月 9日(星期一) 12:40於聚賢樓二樓舉行。 

五、優勝名額及獎勵：各年級錄取第一名 1位、第二名 1位、第三名 1位、佳作數名，並

公開表揚。（獲獎者均可獲得獎狀一張） 

六、比賽方式： 

(一)比賽用紙：一律由學校提供。(低中年級為八開圖畫紙，高年級為四開圖畫紙) 

(二)畫板及媒材：一律由參賽選手自備。(中低年級媒材以蠟筆、水彩等為主，高年級媒 

                材以水彩為主) 

(三)寫生範圍：新竹國小內庭 

七、評選方式： 

  邀請校內視覺藝術專門老師組成評審團，並依主題內容 40％、創意構思 30％、表現技 

  巧 30％為三大評審要點，分低中高年級組予以評選。 

八、附則說明： 

1.比賽人員應準時出席比賽，不得任意棄權，如因臨時不可抗拒之事故，確實不能出

席比賽，應改派其他同學參加比賽。 

2.紙張由教務處供應，比賽人員應自備繪圖工具、顏料及畫板。 

3.作品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，完成後送交教務處課務組。 

七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八、請於 3/5(四)16:00 前至 google表單繕打報名資料，謝謝！ 


